[bookmark: _Toc8817][bookmark: _Toc16504][bookmark: _Toc32556]厦门市海沧医院
1号楼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冷冻油及冷媒更换项目
一、项目概况
	序号
	内容
	要    求

	1
	项目名称
	1号楼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冷冻油及冷媒更换

	2
	施工地点
	采购人指定位置

	3
	质量标准要求
	合格

	4
	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后3个日历日内更换完成。

	5
	踏勘现场
	现场踏勘联系人：邹先生；联系电话：0592-7702215。

	6
	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不得转包


[bookmark: _Toc23781][bookmark: _Toc29575][bookmark: _Toc17475][bookmark: _Toc74841189]二、技术要求
(一)采购项目要求
1、项目范围
1.1 本次项目为厦门市海沧医院1号楼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冷冻油及冷媒项目。各谈判响应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要求符合谈判文件要求及国家相关标准，各谈判响应供应商应详细核算市场价格波动成本及相关费用并进行谈判响应报价。
1.2 项目范围：本次项目的内容包括：3台特灵螺杆式冷水机组检修，冷冻油旧油排空、循环清洗、新油加注，过滤器更换及调试试运行服务。
	序号
	采购品目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bookmark: _GoBack]1
	压缩机冷冻油
	特灵原装原厂专用
倾点-39℃、闪点270℃、水分＜40ppm、酸值0.02、色度70
	升
	125

	2
	过滤器
	特灵原装原厂专用
	个
	3.00

	3
	专用冷媒
	R134a
	KG
	81

	4
	调试试运行服务
	质保运行12个月
	项
	1.00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 厦门市海沧医院冷冻设备检修服务
2.2 项目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总体要求
3.1 设备所需更换的冷冻油及零备件必须是特灵原厂商原装，配件到货需经现场验收，查防伪码、条形码后方可使用。
3.2 冷冻油及过滤器更换后12个月试运行期内，成交供应商应派遣工程师进行巡查，记录机组运行状况及油品状况。
3.3 成交供应商应具备24小时有人值守售后服务电话，可随时响应科室故障申告、应用咨询。接到故障申告后，工程师必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检修。
3.4 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的缺陷或损坏，供应商需进行修复或委托第三方修复，并承担相应损失。
 (二)施工要求
1、磋商响应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工程量清单及操作规范施工，必须符合施工要求，该项目采购人需按国家颁发的现行有关验收标准和验收规范进行验收评定。如有质量未达到以上要求的施工无条件返工，所有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本项目按现行国家颁发的质量验收标准，必须达到“合格”的质量标准。
3、应用于本项目的材料设备均应是合法的、合格的、符合要求的，不得将侵犯知识产权、质量低劣的、不符要求的产品应用于本项目中。
4、所有材料均需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投入使用。
（三）技术要求
1.服务要求
1.1 本项目为整体采购项目交钥匙工程，成交后不再进行调整。工程量清单的所有内容以及与本项目相关伴随的一切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代业主办理一切相关许可、手续等工作及费用）。供应商应对所有内容完全响应，否则将导致磋商无效。
1.2 依据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的国家、行业和地方的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
1.3 现场安全防护设施要求：供应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并按安全生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如实编制工程安全生产的有关记录，接受采购人、监理人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1.4 环境保护要求：供应商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列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在合同履行期间，供应商应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施工现场环境。
1.5 文明施工要求：供应商应当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安全生产的要求。供应商在工程施工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持施工现场平整，物料堆放整齐。工程所在地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殊要求的，按照其要求执行。
1.6 在工程移交之前，供应商应当从施工现场清除全部工程设备、多余材料、垃圾和各种临时工程，并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整齐。
1.7 供应商应对施工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施工人员的劳动技能，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和操作规程。
2.质量要求
2.1 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返工直至工程质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止，并由供应商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工期的责任。
2.2 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并向采购人提交相应的工程质量文件。
2.3 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随时要求供应商采取补救措施，直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工期的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Toc24104]三、商务条件
	序号
	类型
	要求

	1
	项目完成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日历日内

	2
	施工地点
	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3
	施工条件
	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合格

	4
	是否邀请投标人验收
	不邀请投标人验收

	5
	履约验收方式
	1、供应商向采购人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采购人审查后认为尚不具备验收条件的，应通知供应商在竣工验收前供应商还需完成的工作内容，供应商应在完成采购人通知的全部工作内容后，再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采购人审查后认为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组织相关单位完成竣工验收。 
3、竣工验收合格的，采购人在验收合格后向供应商签发工程接收证书。
4、竣工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将要求供应商对不合格工程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工期的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在完成不合格工程的返工、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并按本项约定的程序重新进行验收。 

	6
	合同支付方式
	1、项目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7、其他商务要求：
（1）缺陷责任与保修
1.1 工程保修的原则：在工程移交采购人后，因供应商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供应商应承担质量缺陷责任和保修义务。缺陷责任期届满，供应商仍应按合同约定的工程各部位保修年限承担保修义务。
1.2 缺陷责任期：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期限为3个月。
1.3 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供应商应重新进行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1.4 供应商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7天内向采购人发出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采购人在收到缺陷责任期满通知后核实供应商是否履行缺陷修复义务，供应商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采购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
1.5 保修责任：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成交供应商应对3台空调主机整机运行保修1年，在此期间，机组出现任何运行故障成交供应商均应及时进行检查、维修并排除。
（2）报价要求
2.1 供应商在报价时，需将工程量清单、控制价、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图纸等章节内容一起阅读和理解。
2.2 报价应根据采购文件中的有关计价要求，并按照下列依据自主报价：
（1）采购文件、工程量清单及其补充通知、答疑纪要；
（2）现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及我省现行有关规定；
（3）国家或省级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办法；
（4）企业定额，国家或省级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
（5）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响应时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
（7）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
（8）其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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